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會議  
討論文件  

 
《 20 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 (第 2 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意見的回應  

目的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 20 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 (第 2 號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跟進他們所提出的多項要求及意

見。本文件旨在說明政府當局對這些意見及要求 (沒有載述於立法會
文件編號 C B( 1 )8 54 /0 7 -0 8( 07 ) )的回應。  

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會議的待決事項  

( I )  發出法庭命令  

2 .   擬議的草案第 4 3 BA 條旨在授予法院酌情決定權，作出命令
強制僱主安排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及支付任何拖欠的強制性供款

及／或供款附加費。議員要求政府當局／積金局—  

( a )  就擬議第 4 3 BA 條所指“法院”一詞的涵義提供意見，這是
考慮到《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強積金條例》” )第
2 條下“法院”一詞的釋義是指“原訟法庭”，以及與強積
金有關的罪行通常是在裁判法院審訊；  

( b )  說明有關申請及作出擬議第 43 BA 條所指明法庭命令的程

序；  

( c )  闡釋法庭命令可予執行的方法、引致的罪行 (例如“藐視法
庭” )，以及不遵從法庭命令的制裁；  

( d )  考慮議員所建議的另一項安排，即與其給予法院作出命令
的 酌 情 決 定 權 (實 際 上 把 執 行 命 令 的 責 任 由 積 金 局 轉 給 法
院，而且使法院承擔責任 )，倒不如增訂一項條文，訂明僱
主如被判有罪而且在指定期限內未有糾正不安排僱員登記

參加計劃及不繳付供款的情況，則可再被檢控；以及  

( e )  為免對被告人一案兩審，在草擬上述 ( d )項所建議的新條文
時可訂明，僱主被判有罪而且在指定期限內未有糾正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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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僱員登記參加計劃及不繳付供款的情況，即屬觸犯持續

的罪行。  

3 .   關於第 2( a )段，律政司表示根據擬議的第 43 BA 條，法院

(不論是否裁定僱主觸犯第 4 3 B(1 )、 43 B( 1C )或 43 B(1 D )條的罪名成立 )
可作出命令，規定僱主安排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及／或支付任何

拖欠的強制性供款或供款附加費。就擬議第 4 3 BA 條使用“法院”一

詞，意味任何可就僱主是否干犯有關罪行而裁定其有罪或無罪的刑

事法庭，包括裁判法院，都會獲賦予作出這項命令的權力。  

4 .   關於第 2 (b )段，我們從律政司得悉，根據擬議第 43 BA 條發
出法庭命令的申請，可在僱主被裁定有罪或無罪後立即提出。聆訊案

件的裁判官席前備有所有資料，用以決定應否作出命令及命令的條

款。僱主如沒有在審訊中提供證供 (或如在認罪後被裁定有罪 )，則在
命令作出前會獲給予陳詞的機會。  

5 .   關於第 2( c )段，律政司表示如顯示違反或不遵從法庭命令
(包括由裁判法院發出的命令 )的作為蓄意干擾司法工作或法院的合法
程序，則該作為可能構成藐視法庭。不過，裁判法院沒有司法管轄權

處理藐視法庭的案件，而這類案件須交付原訟法庭聆訊。若有證據顯

示違犯者蓄意或故意不服從法庭命令，法院可以對其判處短期扣押的

刑罰或罰款。  

6 .   除藐視法庭外，裁判法院可根據《裁判官條例》 (第 2 27 章 )
第 5 1 條發出財物扣押令，以執行付款命令。  

7 .   關於第 2(d)及 ( e )段，我們從律政司得悉，根據憲法原則，
任何人都不應就其最終已被裁定有罪或無罪的罪行而再次接受審訊或

受罰。就某人未有糾正不安排僱員登記參加計劃及／或不繳付供款的

情況再次檢控他，相當於一案兩審，因為兩宗檢控實質上都是以相同

事實及相同法定責任作根據。  

8 .   關於就不安排僱員登記參加計劃及不繳付供款的情況訂立

持續罪行的建議，我們希望釐清的是，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7( 1 A)
條，僱主未有安排僱員登記參加計劃的罪行已屬持續罪行。根據《強

積金條例》第 43B( 3 )條，僱主如干犯沒有安排僱員參加計劃的持續
罪行，首次定罪可處罰款 10 0 , 00 0 元及監禁六個月，而根據該條例第
4 3 B ( 3) ( b )條，可就罪行持續的每一日處以 50 0 元每日罰款。因此，
被定罪的僱主如果在被控觸犯首項罪行後，仍沒有採取糾正措施安排

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則可再被檢控。至於不繳付供款的罪行，

律政司認為這是單獨的觸犯事項，而且在性質上沒有持續性，因此把

未有糾正原本拖欠供款的情況當作持續罪行，似乎並不恰當。訂立該

項罪行亦可能引起一案兩審的爭議。因此，我們建議訂立一項沒有遵

從法庭命令的新罪行 (有關建議罪行的詳情，請參閱下文第 1 0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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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建議  

9 .   條例草案第 4 3 BA 條建議賦權法院作出命令，規定僱主糾正
其不安排僱員登記參加計劃及／或不繳付強制性供款及供款附加費的

行為 (“有關法庭命令的建議” )，有關建議可增加積金局執行工作的
靈活性，作為對付最為不良僱主的另一方法。有關法庭命令的建議以

《僱傭條例》 (第 5 7 章 )第 6 5 條 1 作藍本，目的是使不遵行法院命令

的行為有刑事後果，從而進一步阻嚇不安排僱員登記參加計劃及不繳

付供款的違法行為。對於不繳付供款的個案，積金局現時採取民事程

序，以追討拖欠的強積金供款，僱主如在判決後仍沒有支付供款，則

不會構成任何刑事罪行。有關法庭命令的建議其中一個目的旨在方便

向被判有罪或無罪的僱主追討拖欠的供款，如這些僱主沒有按照法庭

命令的指示清繳拖欠的供款，則可再被檢控。  

1 0 .   我們得悉律政司的意見，即雖然違反或不遵從法庭命令可

能構成藐視法庭，但控告僱主藐視法庭屬嚴厲的做法，不應輕易用來

執行法庭命令。此外，與強積金有關的罪行通常是在裁判法院審訊，

但裁判法院沒有司法管轄權處理藐視法庭的案件，而這些案件須由原

訟法庭聆訊。考慮到上述情況及經進一步諮詢律政司後，我們建議在

第 4 3 BA 條下增訂一項條文，訂明不遵從法庭命令即屬犯罪，可處最

高罰款 3 50 ,0 00 元及監禁三年 (相當於不安排僱員登記參加計劃或拖
欠供款的擬議最高刑罰 )，以及就有關罪行持續的每一日處以每日罰
款 50 0 元。這個做法與《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 4 章 )第 1 8 A 條 2 的情

                                                 
1 《僱傭條例》第 65條訂明— 
(1) 凡因犯了本條例所訂罪行而被定罪的僱主，除須支付根據本條例所施加的罰款外，如判其有罪的
法庭有所命令，亦須付給於定罪時尚未清付而與所犯罪行有關的工資或其他款項。 
(2) 凡法庭以僱主並非故意拖欠，或並非無合理辯解而拖欠為理由，判僱主本條例所訂的罪行罪名不
成立而將其釋放，但卻認為與該項控罪有關的工資或其他款項已經到期支付，可下令該僱主付給此等工

資或其他款項。 
 
2 《廢物處置條例》第 18A條訂明— 
(1) 如任何人就在政府土地上擺放廢物而被裁定犯第 16A 條所訂罪行，則裁判官可應署長的申請或主
動作出命令，飭令—  

(a) 該人在該命令所指明的限期內將該廢物從該土地上移去；或 
(b) 該人在署長已移去該廢物的情況下，向署長繳付署長為移去該廢物而合理地招
致的任何開支。 

(2) 根據第(1)款作出的命令，是另加於就第 16A條所訂罪行而根據第 18條判處的刑罰之上的。 
(3) 根據第(1)(a)款作出的命令所針對的人須在移去有關廢物事成後，立即以書面通知署長，該通知可
由專人交付署長的辦事處，或以掛號郵遞寄往署長的辦事處地址。 
(4)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根據第(1)(a)款針對他作出的命令，即屬犯罪—  

(a) 首次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元及監禁六個月； 
(b) 其後每次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元及監禁六個月；及 
(c) 就經證明並獲裁判官信納有關罪行持續的每一日，可另處每日罰款 10,000
元。 

(5)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第(3)款，即屬犯罪，可處第 3級罰款。 
(6) 就本條而言，凡提述政府土地，即提述《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章)所界定的未批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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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相若。這項建議確切訂明就僱主不遵從法庭命令的行為而可對其採

取的行動，從而可改善第 43 BA 條的運作。  

( I I )  在沒有安排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的拖欠供款個案中，僱主和
僱員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1 1 .   有關在沒有安排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的個案中，僱主

和 僱 員 清 繳 拖 欠 供 款 的 法 律 責 任 問 題 ，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 積 金

局  —  

( a )  因應條例草案有關僱主償還拖欠供款的責任會追溯至二零
零零年十二月一日或僱員開始受僱當日 (以較後者為準 )的建
議，就僱主沒有安排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以及沒有

作出強積金供款的情況，釐清僱員支付過去一直沒有從其

薪金中扣除的拖欠強積金供款的法律責任 (如有的話 )；  

( b )  述明如僱員不償還強積金供款而須面對的後果 (如有的話 )；
以及  

( c )  考慮如僱主因 ( a )項所述而須就僱員拖欠供款負上法律責任
的安排是否公平和可執行。  

1 2 .   強積金制度的設計是由僱主承擔法定責任，安排僱員登記

參加強積金計劃，以及向強積金計劃作出由其資金支付的僱主強制性

供款和從僱員有關入息中扣除的僱員強制性供款。強積金制度自二零

零零年十二月推行以來，一直都依循《強積金條例》第 7 及 7 A 條所
反映的這個原則運作。在僱員已登記參加計劃的個案中，如收到僱主
拖欠供款的報告，積金局會進行民事訴訟，向有關僱主追討僱主強制

性供款和僱員強制性供款 (包括僱主沒有從僱員的有關入息中扣除供
款的個案 )。建議的草案第 7 A E 條的草擬條文反映同一原則，即僱主

應負責清繳他們沒有安排僱員登記參加計劃的過去供款期內所拖欠的
僱主強制性供款和僱員強制性供款。  

1 3 .   因應助理法律顧問的查詢，我們再向律政司查核，律政司

確認根據建議的第 7 A E 條 3，僱主有法律責任向積金局同時追溯支付

僱主強制性供款及僱員強制性供款。僱主如沒有從僱員的有關入息中

扣除任何款項作僱員強制性供款，則可以向有關僱員追討作為民事債

項的已付金額。  

                                                 
3 建議的第 7AE(2)(a)條指“僱主根據第 7A 條本須就每段供款期向有關註冊計劃支付的供款的款
額”。根據現行第 7A(8)條，僱主有責任確保按照第 7A 條須就某僱員作出的供款，支付予該註冊計劃
的受託人。該等供款同時包括僱主強制性供款及僱員強制性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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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在上一次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有些議員關注到根據建議

的第 7 AE 條，僱主有法律責任為沒有登記參加計劃的僱員同時追溯

支付早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起某段期間的僱主強制性供款和僱員

強制性供款。我們認為僱主有責任根據《強積金條例》清繳拖欠供款

(同時包括僱主及僱員部分 )這個沿用多時的原則應予保留，以保持強
積金制度的完整性。不過，我們留意到建議第 7 AE 條有關付款的具

追溯效力民事法律責任，或會在僱主向僱員提出民事申索以追討已支

付的僱員強制性供款時，對僱員構成龐大的財政負擔。為免對僱員造

成困難，視乎議員的意見，政府當局可考慮把根據擬議第 7A E 條為

沒有登記參加計劃的僱員追溯支付拖欠供款的法律責任僅限於僱主強

制性供款是否可行，條件是僱主沒有就同一追溯期從僱員的有關入息

中扣除僱員強制性供款。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會議的待決事項  

支付罰款和拖欠供款  

1 5 .   在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議員關注到如被定

罪的僱主向政府支付罰款後無力清繳拖欠供款，則僱員的權利會受

損。議員要求政府當局／積金局  —  

( a )  說明問題的嚴重程度，提供資料顯示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
度，在 13 名董事／經理被判拖欠供款罪名成立，且被法庭
處以罰款的檢控案件中，被定罪的僱主已清繳或仍未支付

的拖欠供款額；以及  

( b )  對於在《強積金條例》訂明被裁定拖欠供款罪名成立的僱
主必須在支付罰款予政府前履行責任清繳拖欠的強積金供

款這另一項建議，向議員解釋是否可行。  

1 6 .   據積金局表示，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有 1 3 名董事／經
理 (涉及共 12 間僱主公司，因為有兩名董事／經理是來自同一公司 )
被裁定拖欠供款罪名成立，其中 12 人已清繳罰款。在所涉及的 12 間
公司中，有兩間公司被檢控，它們均已全數清繳罰款及拖欠供款，另

外亦有三間公司已全數清償拖欠的供款。在適用情況下，當局曾對其

他公司進行民事訟訴，以追討拖欠的供款。  

1 7 .   迄今我們並無證據證明僱主不繳付拖欠的供款是由於他們

因繳交罰款而面對真正經濟困難所致。不過，從這些被定罪公司的案

件可清楚看到，繳交罰款不會令公司無法償還拖欠的供款。此外，我

們留意到未有繳交罰款可能引致的刑事後果，對不繳付罰款的行為產

生強烈的阻嚇作用。因此，為了使針對不繳付拖欠供款的措施發揮相

同阻嚇作用，我們在上文第 9 及 10 段建議，僱主如沒有按照法庭命
令清繳拖欠的供款，則可再被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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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據知，法院通常會在施加罰款前確定僱主的經濟狀況，特
別是在巨額罰款的情況下。另外，法院如信納僱主有經濟困難，可容

許分期支付拖欠的供款。我們認為適宜繼續現時的做法，讓法院在行

使酌情決定權釐定恰當罰款額 (如有的話 )及支付供款的方式 (例如應
否分期支付供款 )時可彈性考慮僱主的經濟狀況。在公司清盤的極端
情況下，拖欠的強積金供款屬於優先債項，支付的次序較其他債項優

先。清盤公司變現的資產不可用來支付法庭罰款。  

1 9 .   關於在《強積金條例》訂明被裁定拖欠供款罪名成立的僱

主必須在支付罰款予政府前履行責任清繳拖欠的強積金供款這項建

議，在諮詢律政司後，我們認為不宜以立法方式使罰款較拖欠的強積

金供款次要，因為罰款旨在懲罰被定罪的人及阻止其他人干犯同一罪

行，而這正是採取檢控行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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